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督導轄內社福機構辦理天然災害、意外事件及公共安全等危機事件應對辦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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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督導轄內社福機構針對各種天然災害、意外事件、公共安全等危機事件，訂定應變計畫及處理流程，並要求機構人員應該熟悉緊急通報系統運作流程，並要求機構指定負責人員，定期接受訓練，辦理各類危機事件逃生演練。
	
	

	2.提供轄區內社福機構資料予消防單位，請其研判該等機構是否位處地勢低窪或容易淹水地區；另應制訂緊急應變撤離計畫，並建置緊急短期安置處所資料，俾颱風或大雨來臨前即先行協助安置住民。
	
	

	3.將有關老人福利機構之災害應變撤離計畫、處理流程及實際演練情形，納入100年的評鑑指標項目內進行考評。
	
	


